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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組織概況 

1.1 前言 

企業的永續經營，植基於健全的經營管理機制與公司治理，聯仕電子化學材

料(以下簡稱 AUECC)持續專注於建立和完善制度與機制，透過不斷優化，使經營

階層在全球營運管理與公司治理上，邁向永續經營。作為地球公民的一份子，

AUECC遵循 ISO 14064-1:2018 標準的規定，建立系統化的溫室氣體檢查程序，並

根據檢查結果制定減排計劃，以科學方式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 

1.2 公司簡介 

AUECC成立於 1998年，致力於對微電子產業高純度化學品的關鍵供應鏈演進

的貢獻。位於台灣跟美國等地的生產基地，皆具體呈現了 AUECC對於高純度化學

品生產流程、品管管控、包裝運送居於業界領導地位的企圖。除了追求生產技藝

的突破，AUECC 亦致力於更安全，更衛生，更環保的工作內容與公民責任。因此

規範與客戶的期待，不是我們的唯一目標，而是我們對自己的最低要求。 

唯有不斷的要求進步，才能超越完美。安全，衛生，環保沒有折扣，沒有妥

協是我們每日的堅持。 

1.3 政策聲明 

地球的氣候與環境，因遭受溫室氣體的影響，正逐漸的惡化中，身為地球公

民的一份子，為善盡企業對環境保護之責任，本公司將努力完成每年度溫室氣體

盤查，以確實掌握本公司溫室氣體之排放狀況，並依據盤查結果，進一步進行溫

室氣體減量相關計畫，永續發展。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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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組織邊界 

2.1 聯仕電子組織架構 

為使溫室氣體盤查作業能有效運作，AUECC大發廠成立溫室氣體推動小組，

對人員角色、職責與權限應加以書面界定文件化、分派、溝通及了解。AUECC大

發廠溫室氣體推動小組組織架構圖如圖 2.1-1 所示。 

 

 

圖 2.1-1 AUECC大發廠「溫室氣體推動小組」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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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組織邊界 

2.2.1組織邊界設定方法 

本報告書組織邊界設定參考 ISO14064-1：2018、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之要求

建議， 採用「營運控制權法」，對於本公司所管理或營運控制下的設施造成之溫

室氣體排放量， 組織將 100% 認列。 

2.2.2盤查範圍 

本報告書以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以下簡稱 AUECC 大發

廠)(地址：高雄市大寮區建業路 31 號)為盤查邊界，依營運控制權法定義，組織邊

界所有管理製程及設施，包括辦公區域、生產製程區域及倉庫…等，其所包含之

排放源皆屬之。盤查位址與廠區範圍圖如圖 2.2-1與圖 2.2-2。 

圖 2.2-1 AUECC大發廠位址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截取時間：2024/09/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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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AUECC大發廠範圍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截取時間：2024/09/30 ) 

 

2.2.3廠區配置圖 

 
圖 2.2-3 AUECC大發廠廠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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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報告邊界及排放量 

3.1 邊界定義及計算原則 

為有效管理溫室氣體排放來源，本公司依據 ISO 14064-1:2018 標準，本報告書

之盤查內容係以聯仕電子 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在 AUECC大發廠營

運邊界範圍內所有產生溫室氣體者均為盤查範圍。設定報告邊界包括直接溫室氣

體排放源(類別 1)與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類別 2~6)；而溫室氣體種類包括二氧化碳

(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氟氫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

氟化硫(SF6)及三氟化氮(NF3)共七種溫室氣體。又本次為聯仕電子首次計算類別

1~6溫室氣體排放量，故無排放源增設、拆除或停止使用之情形發生。 

3.2 顯著性評估準則 

顯著性評估準則考量資訊取得、與數據相關聯的準確度，以及溫室氣體排放

程度對各項間接排放類別進行評估，本公司所評估顯著性評估準則(表 3.2-1)與顯

著性評估結果(表 3.2-2)如下所示，評分方式為各項目之乘積，當評估結果達 9分或

以上，列為顯著性並納入盤查，本公司若須排除邊界內的部分排放源，將於後續

報告書中提出合理說明。 

表 3.2-1顯著性評估準則 

評分 0 1 2 3 

活動數據品質(A) N/A 
自行評估/沒有相

關資訊無法推估 

間接量測/有統計

表/問卷調查表等 

連續監測數據/有

各式單據 

排放係數品質(B) N/A 
國際排放係數/無

依據 
國家排放係數 

自廠發展係數/質

量平衡所得係數/

同製程/設備經驗

係數/製造廠提供

係數/區域排放係

數 

發生/使用頻率(C) N/A 每季不到一次 每周/月一次 每天一次 

表 3.2-2顯著性評估結果 

類別 間接排放活動項目 
活動資料品質 

(A) 

係數品質 

(B) 

發生/使用

頻率(C) 

重大性 

A*B*C 

量化

與否 

1.1 來自固定式燃

燒源之直接排放 
     

必要

揭露 

1.2 來自移動式燃

燒源之直接排放 
     

1.3 來自生產製造

過程之直接排放 
     



6 

 

類別 間接排放活動項目 
活動資料品質 

(A) 

係數品質 

(B) 

發生/使用

頻率(C) 

重大性 

A*B*C 

量化

與否 

1.4 來自逸散排放

源之直接排放 
     

必要

揭露 

1.5 來自土地使

用、土地使用變

更及林業之直接

排放 

     

2.1輸入電力 輸入電力所產生之排放 3 2 3 18 是 

2.2輸入二次能源 無 0 0 0 0 否 

3.1上游運輸和配

送貨物 

盤查年度外部檢驗、化

學產品及服務運送所產

生之排放 

3 2 2 12 是 

3.2下游運輸和配

送貨物 

盤查產品及服務運送所

產生之排放 
3 2 2 12 是 

3.3員工通勤 

員工通勤產生之排放，

包含汽車與機車或大眾

交通運輸工具等交通方

式 

3 2 3 18 是 

3.4客戶和訪客運

輸 

客戶和訪客差旅包含

陸、海、空運等交通方

式，如出差搭乘大眾交

通等 

1 2 2 4 否 

3.5商務旅行 
員工、客戶與訪客的商

務旅行之排放 
3 2 2 12 是 

4.1商品_輸入電

力 

電力間接碳排放(電力

供應者之上游供應鏈排

放) 

3 2 3 18 是 

4.2商品_輸入能

源 
二次能源間接碳排放 0 0 0 0 否 

4.3商品_燃料 

柴油、汽油間接碳排放

(燃料供應者之上游供

應鏈排放) 

3 2 2 12 是 

4.4商品_資源 自來水等 3 2 3 18 是 

4.5商品_主要原

料 

化學原料品(如本廠主

要原料硫酸、硝酸、氫

氟酸、鹽酸、磷酸) 

3 2 2 12 是 

4.6商品_輔助原

料 

其他清潔用品、設備耗

材等 
3 2 1 6 否 

4.7商品_包裝材

料 
包裝用品(如棧板等) 3 1 1 3 否 

4.8服務_不可回

收廢棄物 

營運產生之不可回收廢

棄物處理：生活垃圾

(焚化) 

3 2 2 12 是 

4.8服務_可回收

廢棄物 

營運產生之可回收廢棄

物處理 
3 2 2 12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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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間接排放活動項目 
活動資料品質 

(A) 

係數品質 

(B) 

發生/使用

頻率(C) 

重大性 

A*B*C 

量化

與否 

4.9商品_資本貨

物 

資本貨物製造加工及相

關活動時，所產生之排

放 

0 0 0 0 否 

4.10服務_租賃資

產 
租賃資產(委外堆高機) 3 2 1 6 否 

4.11服務_其他 保全服務 3 0 1 0 否 

5.1產品加工 
所有下游的再加工過程

所產生之排放 
0 0 0 0 否 

5.2產品使用 
所有下游的產品使用過

程所產生之排放 
0 0 0 0 否 

5.3下游租賃 
所有出租資產給其他業

者所產生之排放 
0 0 0 0 否 

5.4產品壽命終止

處置 

產品送達下游之後，所

產生相關廢棄物之排

放，含最終產品等後續

經由客戶進行報廢處置 

0 0 0 0 否 

5.5投資 無 0 0 0 0 否 

6.1維修與施工 承攬維修與施工 0 0 0 0 否 

3.2.1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1) 

1. 來自組織邊界所擁有或控制的直接排放源包含： 

(1)固定排放源：緊急發電機（柴油）。 

(2)移動排放源：無列入量化。 

(3)製程排放源：無。 

(4)逸散排放源：冷媒（冷氣機、移動式冷氣機、冰水主機、飲水機、冰

箱）、化糞池、滅火器、氣體斷路器。 

(5)土地使用變更：無。 

2. 關於直接排放源無列入量化說明如下： 

(1)本公司共有 3 台公務車供業務人員使用，由於該 3 台公務車係其他分廠

因公務需求而使用，活動數據與此次報告邊界（大發廠）無關，故未將公

務車列入量化。 

(2)本公司的製程為純化製程，過程中沒有燃燒或溫室氣體排放。 

(3)本公司共有 1 台自動販售機，本公司無償提供廠商場地使用，故不列計。 

3.2.2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2) 

來自輸入電力的間接排放，包含有關組織生產與消耗輸入電力之溫室氣體排

放。 

3.2.3其他溫室氣體間接排放 

(1)類別 3.1上游運輸和配送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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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上游採購之化學產品所產生之排放，並依據交易報價付款條件截斷

量化範圍，運輸方式包含國內港口陸運與海運。 

(2)類別 3.2下游運輸和配送貨物 

本公司下游化學產品運送所產生之排放，並依據交易報價付款條件截斷量

化範圍，運輸方式包含國內港口陸運與海運。 

(3)類別 3.3員工通勤 

本公司員工通勤產生之排放，包含汽車、機車與電動機車等交通方式。 

(4)類別 3.4客戶和訪客運輸 

盤查年度尚無紀錄客戶和訪客運輸方式，資料取得難度高，故本次盤查並

未將其列入量化計算。 

(5)類別 3.5商務旅行 

本報告書僅盤查AUECC大發廠投保員工之商務旅行排放，運輸方式包含汽

車、高鐵與飛機。 

(6)類別 4.1商品_輸入電力 

電力間接碳排放(電力供應者之上游供應鏈排放)。 

(7)類別 4.2商品_輸入能源 

本公司無二次能源，本次盤查未將其列入量化計算。 

(8)類別 4.3商品_燃料 

燃料供應者之上游供應鏈排放，本次盤查將柴油間接碳排放列入量化。 

(9)類別 4.4商品_資源 

本公司於盤查年度所使用之自來水供應者之上游供應鏈排放。 

(10)類別 4.5商品_主要原料 

本公司主要原料為化學原料品，此次將前 5 大採購重量之原料如硫酸、硝

酸、氫氟酸、鹽酸、磷酸等原料依據八二法則列入量化計算，該 5 項原料

購入重量佔全部原料重量達 85%以上。 

(11)類別 4.6商品_輔助原料 

本公司之其他清潔用品、設備耗材等，因單據取得難易度高，本次盤查未

將其列入量化計算。 

(12)類別 4.7商品_包裝材料 

本公司之包裝用品，因單據取得難易度高，本次盤查未將其列入量化計算。 

(13)類別 4.8服務_不可回收廢棄物 

本公司營運產生之不可回收廢棄，包含生活廢棄物與一般廢棄物，處理方

式為焚化處理。 

(14)類別 4.9服務_可回收廢棄物 

本公司營運產生之可回收廢棄物，包含有害事業廢棄物（C-0201、C-

0202），處理方式為洗淨處理。 

(15)類別 4.10服務_資本貨物 

本公司無資本貨物製造加工及相關活動，本次盤查未將其列入量化計算。 

(16)類別 4.11服務_租賃資產 

本公司於盤查年度租賃電動堆高機，溫室氣體排放已計入類別 2量化。 

(17)類別 4.12服務_其他 

本公司於盤查年度的保全人員為 2 位，非本公司投保人員，且不及廠內員

工人數比 2%，本次盤查未將其列入量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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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類別 5 

本公司難以取得下游排放數據，本次盤查未將其列入量化計算。 

(19)類別 6 

本公司沒有承攬維修與施工，本次盤查未將其列入量化計算。 

3.3 計算原則說明 

本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主要採用「排放係數法」，量化方式為：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 全球暖化潛勢 (以下簡稱 GWP)，並將所有計算結果轉換為 

CO2e(二氧化碳當量)，單位為公噸。其中： 

  

⚫ 各排放源活動數據依來源不同，將單位轉換為公噸、公秉或千度之重量、體積或

電力單位。 

⚫ 排放係數依活動數據內容及其單位，採用最相關之項目。 

⚫ 全球暖化潛勢(GWP)採用 IPCC AR6(2021) 評估報告之各種溫室氣體 GWP。 

 

除上述排放量計算方式外，另採用質量平衡方式計算部分項目，如冷媒、滅火器、

化糞池及氣體斷路器，其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 冷媒：盤點公司內所使用之製冷設備，採用冷媒原始填充量 × 設備逸散率 ×

全球暖化潛勢之方式計算，其中設備逸散率參考 IPCC 2006 運行排放因子逸散，

冷凍空調設備年逸散率推估如表 3.3-1。製冷設備缺乏冷媒原始填充量者，則參考

規格相近之設備冷媒原始填充量。 

部分空調設備冷媒為蒙特婁議定書管制之物質(R22)，僅鑑別與盤查不列入總量。 

⚫ 滅火器：公司內現有 CO2滅火器，依據報告年度購買或使用支數，計算每瓶滅火

器實際填充量或使用量。 

⚫ 化糞池：根據環境部溫室氣體排放管理表(6.0.4版本)公告之 CH4排放係數，計算

方式為 BOD排放因子 × 平均污水濃度 × 工作天數× (每人每天工作時數 × 每人每

小時廢水量(公升/小時)) × 化糞池處理效率） 

⚫ 氣體斷路器(SF6)：依據該斷路器原始氣體重量 ×年平均洩漏率 ×全球暖化潛勢

之方式計算。 

表 3.3-1冷凍空調設備年逸散率 

設備名稱(中文) IPCC名稱 
排放因子 (%)* 

Emission Factors(x) (% of initial charge/year) 

廠內設備逸

散率(%) 

家用冷凍、冷藏裝備 Domestic Refrigeration 0.1≦x≦0.5 0.3 

獨立商用冷凍、冷藏裝備 Stand-alone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1≦x≦15 8 

冰水機 Chillers 2≦x≦15 8.5 

住宅及商業建築冷氣機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A/C, including 

Heat Pumps 
1≦x≦10 5.5 

移動式空氣清靜機 Mobile A/C 10≦x≦20 15 

排放因子資料來源：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volume 3, chapter7, table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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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排放係數選用、管理與變更說明 

3.4.1 排放係數選用原則 

本公司排放係數選用原則依序為： 

1) 自廠發展係數、質量平衡計算所得係數 

2) 供應商提供係數 

3) 同設備/經驗相似廠商提供 

4) 區域政府單位公告係數 

5) 國家相關研究發展係數 

6) 國際相關研究發展係數 

3.4.2 排放係數管理 

本公司引用之排放係數如下： 

1) 環境部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4 版本) (以下簡稱環境部 6.0.4)。 

2) 經濟部能源署公告之 112年度電力排碳係數。 

3) 生命週期排放係數則引用資料庫(如：環境部產品碳足跡資訊網)。 

4) IPCC 2006。 

5) IPCC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 

6) 詳細係數如表 3.4-1 所示 

表 3.4-1 組織溫室氣體排放係數表 

係數來源 係數名稱 排放係數 係數單位 

環境部 6.0.4 固定源-柴油(CO2) 2.6060317920 公斤(CO2)/公升 

環境部 6.0.4 固定源-柴油(CH4) 0.0001055074 公斤(CH4)/公升 

環境部 6.0.4 固定源-柴油(N2O) 0.0000211015 公斤(N2O)/公升 

環境部 6.0.4 移動源-柴油(CO2) 2.6060317920 公斤(CO2)/公升 

環境部 6.0.4 移動源-柴油(CH4) 0.0001371596 公斤(CH4)/公升 

環境部 6.0.4 移動源-柴油(N2O) 0.0001371596 公斤(N2O)/公升 

環境部 6.0.4 HCFC-22(HFCs) 1.0000000000 公噸(HFCs)/公噸 

環境部 6.0.4 HFC-134a/R-

134a(HFCs) 

1.0000000000 公噸(HFCs)/公噸 

環境部 6.0.4 HFC-32/R-32二氟甲烷

(HFCs) 

1.0000000000 公噸(HFCs)/公噸 

環境部 6.0.4 R-410A(HFCs) 1.0000000000 公噸(HFCs)/公噸 

環境部 6.0.4 R-600A，異丁烷

(CH3)CHCH3 

1.0000000000 公噸(HFCs)/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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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來源 係數名稱 排放係數 係數單位 

能源署公告 電力(112年) 0.4940000000 公斤(CO2e)/度 

環境部 產品碳足跡 營業大貨車(柴油) 0.1310000000 公斤(CO2e)/延噸公里 

環境部 產品碳足跡 國際海運貨物運輸服務

(燃料油動力)  

0.0198000000 公斤(CO2e)/延噸公里 

環境部 產品碳足跡 自用小客車(汽油) 0.1150000000 公斤(CO2e)/延人公里 

環境部 產品碳足跡 機器腳踏車(汽油) 0.0951000000 公斤(CO2e)/延人公里 

環境部  電動機車 0.0252000000 公斤(CO2e)/延人公里 

環境部 產品碳足跡 航空旅客運輸服務(松山

-金門)  

0.2810000000 公斤(CO2e)/延人公里 

台灣高鐵 高速鐵路運輸服務 32.0000000000 公克(CO2e)/延人公里 

環境部 產品碳足跡 以柴油動力垃圾車清除

運輸一般廢棄物 

1.3100000000 公斤(CO2e)/延噸公里 

環境部 產品碳足跡 廢棄物焚化處理服務(岡

山垃圾焚化廠) 

360.0000000000 公斤(CO2e)/公噸 

SimaPro Market for spent solvent 

mixture 

1.2200000000 公斤(CO2e)/公斤 

環境部 產品碳足跡 臺灣自來水(2020) 0.2330000000 公斤(CO2e)/立方公尺 

環境部 產品碳足跡 廢(污)水處理服務(科技

部南部科學園區高雄園

區污水處理廠) 

0.3000000000 公斤(CO2e)/立方公尺 

環境部 產品碳足跡 電力間接碳足跡(2021) 

(CO2) 

0.0973000000 公斤(CO2e)/度 

環境部 產品碳足跡 濃硫酸 0.2890000000 公斤(CO2e)/公斤 

環境部 產品碳足跡 硝酸，98% 1.3700000000 公斤(CO2e)/公斤 

環境部 產品碳足跡 鹽酸，37% 1.6900000000 公斤(CO2e)/公斤 

環境部 產品碳足跡 磷酸，85% 4.6500000000 公斤(CO2e)/公斤 

環境部 產品碳足跡 氫氟酸，49% 3.9400000000 公斤(CO2e)/公斤 

環境部 產品碳足跡 柴油(未燃燒，2021) 0.6730000000 公斤(CO2e)/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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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排放係數變更說明 

排放量計算所使用之係數若因資料來源如 IPCC 公告排放係數、能源局公告熱

值或 IPCC 全球暖化潛勢等數值變更，除重新建檔及計算外，將說明變更資料與原

資料之差異處。本年度為基準年，未有排放係數變更之情事。 

3.5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1) 

本節針對直接來自於本公司所擁有或控制的排放源進行排放計算，排放源如

表 3.5-1 所示。 

表 3.5-1 溫室氣體排放源(類別 1) 

排放 

型式 
設施 排放源 

排放氣

體 

種類 

數據來源 

固定 其他發電引擎 柴油 

CH4、

CO2、

N2O 

加油單 

移動 運輸作業車輛 柴油 

CH4、

CO2、

N2O 

加油單 

逸散 

冰水機、 

家用冷凍冷藏裝備、 

液體冷卻設施、 

住宅及商業建築冷氣機、 

滅火器、 

氣體斷路器 

HCFC-22、 

HFC-134a/R-134a、 

HFC-32/R-32二氟甲烷、 

R-410A、 

R-600A、 

CO2氣體、SF6 

CO2、

HFCs、 

SF6 

設備銘牌或供應商提供之充填量 

實際更換或使用滅火器之充填量 

實際更換或使用斷路器之充填量 

 

依據  112 年度本公司直接排放量(類別  1)之盤查清冊結果，直接排放量為  

152.9414公噸 CO2e，本公司未包含生質排放源，故生質排放量為 0 公噸 CO2e；其中

各類溫室氣體之排放量如表 3.5-2 所示。 

表 3.5-2 各類溫室氣體排放量(類別 1) 

溫室氣體 

種類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類別 1 

總計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

年 

50.2011  11.9387 0.6552  90.0702  0.0000  0.0762 0.0000  152.9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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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2) 

本節針對本公司輸入能源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計算，排放源如

表 3.6-1 所示。 

表 3.6-1 溫室氣體排放源(類別 2) 

排放形式 排放源 數據來源 

外購電力 電力(112年) 電力繳費通知單 

 

依據 112年度本公司之間接排放量(類別 2)之盤查清冊結果，排放量為

3,564.8858噸 CO2e。其中各類溫室氣體之排放量如表 3.6-2 所示。 

 

表 3.6-2 各類溫室氣體排放量(類別 2) 

溫室氣體排放 CO2e 
類別 2 

總計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3,564.8858 3,564.8858 

3.7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3~6) 

本節針對本公司類別 3~6 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計算。依據 112 年

度本公司之間接排放量(類別 3 ~ 6)之盤查清冊結果，排放量為 77,298.4748 公噸 

CO2e。其中各類溫室氣體之排放量如表 3.7-1 所示。 

 

表 3.7-1 類別 3 至類別 6 溫室氣體排放量 

類別 類別 3 類別 4 類別 5 類別 6 總計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2,697.1916 74,601.2832 0.0000 0.0000 77,298.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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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本公司 112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81,016.302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類別 1之溫

室氣體排放量為 152.9414噸二氧化碳當量，占總量比例 0.19%，其主要為逸散排放

源；類別 2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3,564.8858 噸二氧化碳當量，占總量比例 4.40%，

主要為外購電力部份；類別 3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2,697.1916噸二氧化碳當量，占

總量比例 3.33%；類別 4 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74,601.2832 噸二氧化碳當量，占總

量比例 92.08%；類別 5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0噸二氧化碳當量，占總量比例 0%；

類別 6 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0 噸二氧化碳當量，占總量比例 0%；其他類別細項經

本次盤查之顯著性評估方法學鑑別為非重大之排放源，故未納入本次盤查。 

 

本公司類別 1 到 6 之溫室氣體排放源如表 3.8-1，各類溫室氣體排放量結果呈

現於表 3.8-2。 

 

表 3.8-1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EMISSIONS Notes 總排放量 

類別 1: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 152.9414 

1.1 固定式燃燒之直接排放 柴油引擎 1.4988 

1.2 工業製程之直接排放和移除 - 0.0000 

1.3 移動式燃燒之直接排放 柴油引擎 49.4112 

1.4 
人為系統中溫室氣體釋放造成之直接
逸散排放 

冷媒、斷路器、CO2滅火器、化糞池 102.0314 

1.5 
土地利用變更和林業 (LULUCF) 的
直接排放和移除 

- 0.0000 

來自生物質的直接排放量(噸 CO2e) 0.0000 

類別 2:輸入能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3,564.8858 

2.1 輸入電力的間接排放 輸入電力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3,564.8858 

2.2 
輸入能源的間接排放 

(蒸汽、熱能、冷卻及壓縮空氣) 

輸入能源(蒸氣、熱能、冷能、高壓空
氣等) 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0.0000 

類別 3: 由運輸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2,697.1916 

3.1 上游的運輸與配送 

盤查年度採買的原料、耗材等運輸過程
中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含廢棄物
清運 

1,834.8399 

3.2 下游的運輸與配送 
盤查年度產品運送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量 

766.9542 

3.3 員工通勤 
員工通勤包含汽車與機車或大眾交通運
輸工具等交通方式 

84.8912 

3.4 客戶與訪客運輸 
客戶與訪客運輸包含汽車與機車或大眾
交通運輸工具等交通方式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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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S Notes 總排放量 

3.5 商務旅行 
員工差旅包含陸、海、空運等交通方
式，如國內出差搭乘高鐵等 

10.5063 

類別 4: 由組織使用的產品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74,601.2832 

4.1 購買商品 

與廠內生產相關所採買的原料、耗材
等；外購能源(用電、用油)生命週期排
放中，未包含於類別 1、2中之排放 

74,468.2362 

4.2 資本貨物 盤查年度採購的機台設備 0.0000 

4.3 上游租賃 
盤查年度承租其他業者的資產所產生之
類別 1及 2溫室氣體排放量 

0.0000 

4.4 廢棄物處置 廠內衍生廢棄物處理過程之碳排放量 133.0470 

4.5 未於上述服務使用 
顧問諮詢、清潔、維護、郵件投遞、銀
行等服務使用所造成之排放 

0.0000 

類別 5：由使用組織的產品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0.0000 

5.1 產品使用 
下游廠商於加工過程所造成之排放 0.0000 

產品銷售及使用過程所造成之排放 0.0000 

5.2 產品最終處理 
產品使用完畢後，最終被廢棄處理過程
所造成之排放 

0.0000 

5.3 下游租賃 
公司持有之項目租賃給外部單位使用產
生的碳排放量 

0.0000 

5.4 投資排放 
針對私人或公共金融機構投資產生之碳
排放量 

0.0000 

類別 6：其他未涵蓋上列項目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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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2 112 年本公司各類別及各種類溫室氣體排放量 

溫室氣體種類

排放量 

(公噸 CO2e/年)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CO2e 
總排 

放量 

百分比 

(%) 

類別 1 50.2011  11.9387  0.6552  90.0702  0.0000  0.0762  0.0000  0.0000  152.9414  0.19% 

類別 2 

 

3,564.8858 3,564.8858  4.40% 

類別 3 2,697.1916 2,697.1916 3.33% 

類別 4 74,601.2832 74,601.2832  92.08% 

類別 5 0.0000 0.0000  0.00% 

類別 6 0.0000 0.0000  0.00% 

合計 50.2011  11.9387  0.6552  90.0702  0.0000  0.0762 0.0000  80,863.3606  81,016.302  100.00% 

百分比 (%) 0.06% 0.01% 0.00% 0.11% 0.00% 0.00% 0.00% 99.8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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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溫室氣體減量策略 

根據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112年度碳排放清冊，可知在本廠

的可控範圍內，類別二溫室氣體排放量遠遠高於類別一，因此推動節能措施應為

最有效之減量方案。未來將針對廠區及辦公室用電進行減量規劃，達到溫室氣體

減量之目的。 

AUECC 致力確保公司本身營運及供應商的工作環境安全無虞、所有員工受到

尊重，以及業務營運負起環保責任並恪守倫理道德。為了實現公司的社會責任與

永續發展，我們相信供應商也需基於共同的價值觀和原則一同信守此承諾。 

AUECC 及供應商承認環境保護責任是生產世界一流產品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在營運過程中，AUECC 及供應商應鑑別環境衝擊並將其最小化以減少對社區、環

境和自然資源造成不良影響，同時保障公眾的健康和安全。 

為履行社會責任並在市場上取得成功，AUECC 及供應商、代理商須謹守最高

的道德標準，包括：誠信經營、無不正當收益、資訊公開、知識產權、公平交易&

廣告和競爭、身份保護及防止報復、負責任地採購礦物、隱私。 

AUECC 及供應商應採用或建立範圍與 RBA 行為準則內容相關的管理體系，確

保： 

    (a)符合與組織營運和產品相關的適用法例、法規及客戶要求。 

    (b)符合 RBA行為準則。 

    (c)識別並減輕與本準則有關的經營風險。同時，管理體系也應當推動持續改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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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數據品質管理 

4.1 數據品質分析 

4.1.1排放來源數據品質 

● 在整個盤查過程中為求數據品質準確度，各權責單位提供的數據必須明確

說明數據來源，例如相關請購單據、流量計(器)紀錄、領用紀錄及電腦資料

庫(報表)紀錄等，凡能證明及佐證數據可信度的資料都應調查，並將資料保

留於權責單位，以利後續查核及追蹤確認。 

● 各權責單位提供的數據，依表 4.1-1 進行數據誤差等級評分，排放來源數據

誤差等級計算公式為 𝐴1 × 𝐴2 × 𝐴3，計算結果依表 4.1-2 進行等級評分。 

  

表 4.1-1 數據品質管理誤差等級評分表 

 

等級評分數據項目 1 分 2 分 3 分 

活動數據種類等級 A1 
活動數據為自動連續量

測 

活動數據為間歇量測或

財務會計數據 

活動數據為推估值 

活動數據可信等級 A2 
有進行外部校正或有多

組數據茲佐證者 

有進行內部校正或經過

會計簽證等證明者 

未進行儀器校正或未進

行紀錄彙整者 

係數種類等級 A3 

採用量測/質能平衡所得

係數或同製程/設備經驗

係數 

採用製造廠提供係數或

區域排放係數 

採用國家排放係數或國

際排放係數 

 

 

 

表 4.1-2 數據品質管理誤差等級評分標準 

  

等級 評分範圍 

第一級 X<10 分 

第二級 10 分≦X<19 分 

第三級 19≦X≦2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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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排放來源數據品質計算結果 

本次盤查數據誤差等級評分彙整結果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本公司溫室氣體各排放來源數據品質等級評分彙整表 

數據評分結果 數據等級 

13.13 第二級 

 

 

4.2 不確定性評估 

4.2.1不確定性量化評估方法 

本公司依據 ISO 14064-1:2018 標準要求，進行活動數據、排放係數之不確

定性評估。不確定性量化主要利用「一階誤差傳遞法」，將單一排放源各溫室

氣體之活動數據與排放係數的不確定性進行量化，再以排放總量加權比例來進

行評估。 

  

4.2.2不確定性來源 

● 活動數據的不確定性來源評估 

AUECC 大發廠排放源之活動數據，例如油量計與電表等儀器者，用儀器

校正報告的最大容許誤差值，以及標準及公告之法定容許誤差值，乘以擴充係

數 2，計算公式如下： 

活動數據不確定性上下限= ± 誤差值(%) ×  擴充係數 = ± 誤差值(%) × 2 

柴油活動數據引用標準檢驗局「油量計檢定檢查技術規範(CNMV 117,第 3 

版)」中 3.12 規範，油量計之檢定公差為 0.5%，乘上擴充係數 2 後，取±1.0% 

做為本數據之不確定性。 

電力活動數據引用標準檢驗局「電度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CNMV 46,第 6 

版)」中 6.1.1.2 規範，由電表(瓦時計)外觀判定其準確度等級為「0.5 級」，且

功率因數為 1.0，查表得知其檢定公差為 0.5%，乘上擴充係數 2 後，取±1%做

為本數據之不確定性。 

● 排放係數的不確定性來源評估 

柴油排放係數引用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中「IPCC 2006年 CO2 

排放係數之不確定性」數值。 

電力排放係數參考 Revised 199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Reporting Instructions 建議，取製造業、能源產業之 7%進行排

放係數不確定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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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溫室氣體排放不確定分析結果 

本公司類別 1、2 排放源採用上述方法進行定量評估，112 年溫室氣體不

確定性量化評估結果如表 4.2-1 所示。 

表 4.2-1溫室氣體不確定性量化評估結果 

信賴區間 95%信賴區間下限 95%信賴區間上限 

量化結果 -6.730% + 6.730% 

 

類別 3~6 採用定性方式呈現其不確定性；以單一排放源數據品質與所

屬類別排放總量進行加權平均，並加總計算結果求得其不確定性分數，依

表 4.2-2 之評分標準進行等級判定，判定等級依據如表 4.2-3，判定結果如

表 4.2-4 所示。 

本公司將依據此評分結果，強化溫室氣體數據品質管理，並盡力提升不確

定性等級。 

表 4.2-2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定性不確定等級表 

等級評分數據項目 1 分 2 分 3 分 

活動數據種類等級 A1 
活動數據為自動連續量

測 

活動數據為間歇量測或

財務會計數據 

活動數據為推估值 

活動數據可信等級 A2 
有進行外部校正或有多

組數據茲佐證者 

有進行內部校正或經過

會計簽證等證明者 

未進行儀器校正或未進

行紀錄彙整者 

係數種類等級 A3 

採用量測/質能平衡所得

係數或同製程/設備經驗

係數 

採用製造廠提供係數或

區域排放係數 

採用國家排放係數或國

際排放係數 

  

 

表 4.2-3 不確定性評估評分標準 

等級 評分範圍 

第一級 定性不確定性分數<10 分 

第二級 10分≦定性不確定性分數<19 分 

等三級 19分≦定性不確定性分數≦2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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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定性不確定性評分結果 

 

類別 
各類別排放量 

(公噸 CO2e/年) 
定性不確定性分數 不確定性等級 

類別 3 2,697.1916 0.57 第一級 

類別 4 74,601.2832 12.28 第二級 

類別 5 - - - 

類別 6 - - - 

備註： 

排放量之不確定等級（U）= 活動數據不確定等級（A1） × 排放係數不確定等級（A2）×係

數種類等級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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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準年  

5.1  基準年選定 

本公司基準年選定方式為固定式基準年，採用本公司首次依 ISO  14064-1:2018

標準進行類別 1 ~ 6 盤查及第三方驗證之年度；本公司盤查基準年設定為 112 年，

該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如表 5.1 所示。 

表 5.1  基準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溫室氣體種類

排放量 

(公噸 CO2e/年)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CO2e 
總排 

放量 

百分比 

(%) 

類別 1 50.2011  11.9387  0.6552  90.0702  0.0000  0.0762  0.0000  0.0000  152.9414  0.19% 

類別 2 

 

3,564.8858 3,564.8858  4.40% 

類別 3 2,697.1916 2,697.1916 3.33% 

類別 4 74,601.2832 74,601.2832  92.08% 

類別 5 0.0000 0.0000  0.00% 

類別 6 0.0000 0.0000  0.00% 

合計 50.2011  11.9387  0.6552  90.0702  0.0000  0.0762 0.0000  80,863.3606  81,016.302  100.00% 

百分比 (%) 0.06% 0.01% 0.00% 0.11% 0.00% 0.00% 0.00% 99.81% 100.00%  

 

5.2  基準年之重新計算 

未來年度盤查在發生下列原因，且誤差比例達總排放量之 3%時，必須重新設

定基準年並計算其基準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1) 報告邊界或組織邊界的結構變化(例如合併、收購 或分割)。 

2) 計算方法或排放係數的變化。 

3) 發現單一或累積的錯誤，且錯誤具實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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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查證 

6.1  查證目的 

為提升盤查結果之可信度，確保本公司所計算之溫室氣體排放量乃可靠、確

實與公平，本公司將藉由內部查證及第三方查證方式，強化本次盤查作業之完整

性及準確性，希冀增加預期使用者對溫室氣體盤查結果之信心程度。 

  

6.2  內部查證 

為提升本公司溫室氣體盤查報告品質，本公司已於 113/10/29 辦理內部查證作

業。內部查證作業確認項目如下： 

 

● 作業原則：ISO 14064-1:2018。 

● 查證範圍：本公司組織邊界範圍內所有排放源。 

 

6.3  外部查證 

本公司 113年溫室氣體盤查之第三方查證委由法標國際認證股份有限公司執

行，查驗前協議如下： 

● 保證等級：類別 1、2 為合理保證等級 (實質性門檻 5%)；類別 3~6 為有限保證

等級 

● 查驗準則：ISO 14064-1:2018  

● 查驗年度：112 年 

● 查驗範圍：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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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報告書之責任、目的與格式 

7.1  報告書之責任 

本報告書之製作出於自願性，非為符合或達到特定法律責任所製作。 

  

7.2  報告書之目的 

1) 內部管理本公司溫室氣體績效，及早因應國家及國際趨勢。 

2) 清楚說明本公司溫室氣體資訊，提高本公司社會形象。 

3) 提供特定利害關係人本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如：政府機關)。 

  

7.3  報告書之格式 

本報告書格式係依據 ISO  14064-1:2018 之規範進行製作。 

  

7.4  報告書之取得與傳播方式 

若需本報告書或想近一步瞭解報告書內容者，請向下列單位洽詢。 

● 洽詢單位：聯仕電子安衛處 

● 洽詢人員：楊益嘉 

● 電話： 07-7878485#365 

● 地址： 高雄市大寮區建業路 31號 

  

7.5  報告書之發行與管理 

● 本報告書發行與管理依本公司相關程序辦理，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於每年完成

盤查作業後發行，並於第三方外部查證後視需求改版發行。 

● 報告書發行後生效，其有效期限至報告書修改或廢止為止。 

 

 

  



25 

 

第八章 參考文獻 

● ISO 14064-1:2018 組織層級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之量化及報告指引規範。 

● 112年度燃料燃燒二氧化碳之排放量統計與分析，經濟部能源署。 

●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與世界資源研究所倡議之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會

計與報告標準第二版。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指引。 

● 電度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CNMV 46,第 6 版)，標準檢驗局。 

● 油量計檢定檢查技術規範(CNMV 117,第 3 版)，標準檢驗局。 

● 聯合國氣候變化政府間專家委員會(IPCC)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指南的統計方法。 

● 聯合國氣候變化政府間專家委員會(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 

 



  

 

 

 

 

 

 

Report No.：(TH24-687 / Version 1) 

Page 1 of 4  

(This document cannot be used on a single page. Using a single page is invalid.) 

 

Greenhouse Gas Verification Report Opinion 
THGHG24687-00 

Verification 

Scop 

Asia Union Electronic Chemical Corporation, Dafa plant 
No. 31, Jianye Rd., Daliao Dist., Kaohsiung City, Taiwan (R.O.C.) 

Verification 

Criteria: 
ISO 14064-1：2018 

Verification 

Objectives： 

According to ISO 14064-3:2019, AFNOR Asia Ltd. (AFNOR ASIA) confirms that the GHG 
statement (GHG inventory report) of the above-mentioned organization(s) is repor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erification criteria agreed by both parties. AFNOR ASIA 
performs the verification with an objective and fair position and principle (relevant, 
complete, consistent, accurate, and transparent). 

Data Period： January 01, 2023 to December 31, 2023 (The data being viewed is historical in nature) 

Verification 

Data： 

Direct GHG Emissions (Category 1): 152.9414 Ton CO2e 

Energy Indirect GHG Emissions (Category 2): 3,564.8858 Ton CO2e 

Indirect GHG Emissions (Category 3~6): 77,298.4748 Ton CO2e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Refer to IPCC WGI 6th assessment report, 2021 

Statement Basis：This statement must be interpreted as a whole with the following. 

                  GHG Inventory Report (Version: R1, February 26, 2025) 
                  GHG Inventory        (Version: R1, February 26, 2025) 

Materiality： 5% (Category 1 and Category 2 ) 

Type of Opinion： Unqualified Qualified (see the subsequent page ) Disclaim the issuance 

Verification 
Conclusion: 

To confirm that the organization submits a GHG stat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verification criteria agreed by both parties, and fairly presents 
the GHG data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verification 
scope, objectives and criteria agreed by both parties. 
Declares that the reasonable assurance level of the inventory data is Category 1 
and Category 2. 

Date of Issuance: May 24, 2025 
 

 

   

APPROVED BY 

 
Steven Huang 

Director for Certification 

ON BEHALF OF 

AFNOR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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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s Data for Each Category： 

Category Description of Content 
GHG 

Emissions 
(Ton CO2e) 

Note 

(Category 1) 
Direct GHG 
emissions 

Stationary combustion, mobile 
combustion, direct fugitive emissions 
from the release of GHGs in 
anthropogenic systems 

152.9414  

(Category 2) 
Indirect GHG 
emissions from 
imported energy 

Imported electricity 3,564.8858 
Location-
based 
standard 

(Category 3) 
Indirect GHG 
emissions from 
transportation 

Upstream transport for goods, 
downstream transport and distribution 
for goods, employee commuting, 
business travel 

2,697.1916  

(Category 4) 
Indirect GHG 
emissions from 
products used by 
organization 

Purchased goods, transportation and 
disposal of waste 

74,601.2832  

(Category 5) 
Indirect GHG 
emiss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of products 
from the 
organization 

NS NS  

(Category 6) 
Indirect GHG 
emissions from 
other sources 

N/A N/A  

Biomass Burning Emission： 0.0000 Ton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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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Related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Boundaries： Operational control 

GHG Type： 
Carbon dioxide (CO2), Methane (CH4), Nitrous oxide (N2O), 
Hydrofluorocarbon (HFCs), Perfluorocarbon (PFCs), Sulfur 
hexafluoride (SF6), Nitrogen trifluoride (NF3) 

Purpose of Intended Use: 

Voluntarily understand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status as 
the basis for reduction strategies. 

(This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 applies only to the purpose 

of intended use mentioned above and not to any other 

purpose.) 

Criteria For Significance of 

Indirect Emissions： 

- Identified stakeholder requirements: Yes No 

- Identified regulation requirements ： Yes No 

- Identified magnitude of emissions ： Yes No 

- Others： 

Purchased Power Factor: 

Refer to the 2023 annual power factor announced by the 
Energy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aiwan on 
April 26, 2024 
 

Data Sources： 

 The primary data is collected from on-site operation 
activities. 

 Category 3~6 emissions are calculated with estimated data. 
The secondary data sources are: Carbon Footprint Information 
Platform (MOENV, Taiwan), SimaPro 

 Others： 

Verification Method: On-site 

Qualified Opinion： No 

Others： No  

Verification Date： 
February 17-18, 2025 
February 26-27, 2025 

Report Date： March 09,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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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fication Team and Technical Review  

Lead Verifier： Wen Yi, Yen Signature：  

Independent Review： Yi-Ching Chen Signature：  

Verification Processes 

AFNOR ASIA is based on risk assessment methods and controls. Evidence collection procedures 
are including pre-trip assessment, on-site visits, interviews with site personnel, confirmation of 
documented evidence provided, sampling of emission data, evaluation of data management systems, 
confirming the collection and compilation of emission data, analysis between product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nfirmation of whether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referred to are properly 
applied.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verified organiz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preparing and submitting a GHG stat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erification criteria. This responsibility includes the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data management systems related to GHG declarations, GHG inventory and GHG 
inventory reports. 

AFNOR ASIA provides independent third-party verification of the reported GHG emissions and issues 
verification opinions for the organizational GHG emissions. The verification team is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and there i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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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不可單頁使用，單頁使用無效。) 

溫室氣體查證報告意見書 
THGHG24687-00 

查證範圍： 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建業路 31 號 

查證準則： ISO 14064-1：2018  

查證目標： 法標國際根據 ISO14064-3：2019 標準，確認上述組織之溫室氣體聲明(溫室氣體盤查

報告書)依據雙方協議之查證準則進行盤查並提出報告，法標國際以客觀公正的立場及

原則(相關性、完整性、一致性、準確性、透明度)執行查證。 

數據期間： 2023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檢視的數據為歷史性質) 

查證數據：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類別 1)： 152.9414 公噸 CO2e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類別 2)： 3,564.8858 公噸 CO2e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類別 3~6)： 77,298.4748 公噸 CO2e  

全球暖化潛勢值(GWP)：引用 IPCC 2021 年第 6 次評估報告。 

聲明依據：本聲明必須與下列文件作為一個整體以進行解釋說明。 

          溫室氣體盤查報告(版次：R1；日期：2025 年 02 月 26 日) 

          溫室氣體盤查清冊(版次：R1；日期：2025 年 02 月 26 日) 

實質性： 5% (類別 1 及類別 2) 

意見類型： 不含保留意見 含保留意見(請見附頁) 放棄簽發 

查證結論： 確認組織依據雙方協議查證準則之要求提出溫室氣體聲明，並公正地呈現溫室氣體數據

及相關資訊，與雙方協議的查證範圍、目標和準則一致。 

聲明盤查數據之合理保證等級為類別 1 及類別 2。 

本文件核發日期: 2025 年 05 月 24 日 
 

 

 

 

 

APPROVED BY 

 
Steven Huang 

Director for Certification 

ON BEHALF OF 

AFNOR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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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別排放量數據： 

類別 內容說明 
溫室氣體排放量 

(公噸 CO2e) 
備註 

(類別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固定式燃燒源、移動式燃燒源、 

逸散性排放源 

152.9414  

(類別 2) 

輸入能源之間接溫

室氣體排放 

電力 3,564.8858 所在地基準 

(類別 3) 

運輸之間接溫室氣

體排放 

原物料上游運輸、產品下游運輸、 

員工通勤、商務旅行 

2,697.1916  

(類別 4) 

組織使用的產品之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購買產品、廢棄物清運與處理 74,601.2832  

(類別 5) 

使用組織的產品之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NS NS  

(類別 6) 

其他來源之間接溫

室氣體排放 

N/A N/A  

生質燃燒排放： 0.0000 公噸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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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查證相關資訊 

組織邊界： 營運控制權 

溫室氣體類型： 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

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 

預期使用目的： 自願理解溫室氣體排放狀況做為減量策略依據。 

(本聲明責任僅適用於上述預期使用目的，不適用其他任何目的。) 

間接排放重大性 

準則： 

-已鑑別利害相關者要求： 是 否 

-已鑑別法規要求： 是 否 

-已鑑別排放量大小： 是 否 

-其他說明： 

電力係數： 引用 2024 年 04 月 26 日能源署公告之 2023 年度電力排碳係數 

 

數據來源：  初級數據來源於現場營運活動的數據蒐集。 

 類別 3~6 排放量計算為使用估算數據。 

    次級數據來源為：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台灣), Simapro 

 其他說明： 

查證方法 現場查證  

保留意見： 無  

其他： 無  

查證作業實施日期： 2025 年 02 月 17-18 日 

2025 年 02 月 26-27 日 

報告日期： 2025 年 03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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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團隊與技術審查  

主導查證員： 顏文義 簽名：  

獨立審查者： 陳怡靜 簽名：  

查證程序 

法標國際以風險評估方法及管制為基礎，證據蒐集程序包括：行前評估、現場訪視、與場址的人員訪

談、確認所提供的文件證據、對排放數據進行抽樣、評估數據管理系統、確認排放數據的蒐集與彙

總、生產與能源消耗之間的分析，並確認所參考的協議條款是否被適當應用。 

角色與職責 

受查組織責任方依據查證準則規定，負責準備並提出溫室氣體聲明。此項責任包括規劃、實施及維護

與溫室氣體聲明有關的數據管理系統，溫室氣體盤查清冊和盤查報告確認。 

法標國際對所報告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提供獨立的第三方查證，出具本次查證組織型溫室氣體排放量之

查證意見。查證團隊具獨立及公正性，不存在任何利益衝突。 

 

 

 

 

 


